附件1
青海省2026年度科学技术普及

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系列科普活动

申报内容：根据全国科技活动周要求，结合青海省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普及工作需要，策划具有青海特色和示范意义、参与性强的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活动，包括2026年度青海省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活动、科普讲解大赛、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大赛、科普微视频和优秀科普作品评选，以及其他相关科普活动。

申报对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策划全省大型活动能力的科研院所、高校、企事业单位、中央驻青非独立法人企业，以及其他具备科普活动组织能力的单位等。

支持方式及经费额度：项目采取事前补助的支持方式，经费支持额度不高于50万元，含各赛事和活动的奖金。

考核指标：

1.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活动：策划主会场启动仪式和分会场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青海特色，贴近群众需求。活动周前在省级以上媒体发布相关报道，不少于2篇；制作活动宣传视频，不少于2条，每条不少于5分钟；省级以上媒体报道活动周主会场活动不少于10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主会场群众参与人数不少于2000人次。
2.2026年度青海省科普讲解大赛：根据全国科普讲解大赛要求拟定活动方案，协助省科技厅组织相关赛事；制作活动宣传视频，不少于2条，每条不少于5分钟；赛前在省级以上媒体发布相关报道，不少于2篇；省级以上媒体报道不少于5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培训并组织优秀选手参加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3.2026年青海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大赛：根据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要求，协助省科技厅组织相关赛事；赛前在省级以上媒体发布相关报道，不少于2篇；省级以上媒体报道不少于5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培训并组织优秀选手团队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

4.2026年青海省科普微视频和优秀科普作品评选：根据全国科普微视频和优秀科普图书作品评选要求，协助省科技厅组织评选工作及推荐参加全国科普微视频和优秀科普图书作品大赛。

实施期限：根据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我省科普工作实际，确定各活动实施期限。

二、基于省科普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开展的省级层面科普工作
申报内容：围绕全省优质科普资源共享共用机制，面向全社会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具有品牌效应的科普示范活动。

申报对象：省科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支持方式及经费额度：项目采取事前补助的支持方式，每个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不高于20万元。

考核核心指标：策划打造1个主题鲜明的特色品牌科普活动，并开展系列科普主题活动不少于5场次，其中，在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期间举办活动1场次以上，活动总受众不少于5000人次。
考核个性指标：除考核核心指标外，申报单位围绕本项目研究内容凝练1—2条可量化的考核个性指标。

实施期限：2026年1月—2026年12月

三、基层科普能力建设

申报内容：围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要求和区域特点，对地方科普工作进行整体性规划，推动建立多部门科普工作联动机制，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普工作品牌。

申报对象：各市（州）科技主管部门

支持方式及经费额度：项目采取事前补助的支持方式，每个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不高于20万元。

考核核心指标：

1.制定2026年科普工作整体方案。

2.结合区域特色和题材特征，形成区域特色科普品牌1个，开展线下相关活动不少于6次，其中，在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期间举办活动1场次以上。单场活动时长不少于90分钟，活动总受众不少于1万人次。

3.省市媒体新闻报道不少于6篇、科普相关稿件不低于50篇。

考核个性指标：除考核核心指标外，申报单位围绕本项目研究内容凝练2—3条可量化的考核个性指标。

实施期限：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四、省级科研类科普基地能力提升
申报内容：支持开展基地展陈改造提升，互动体验展项开发，设计开发基于科研科普基地特色的数字科普馆、云展览、科普互动小程序、科普资源包、中小学课后服务系列科普课程等科普资源，科普交流与合作，科普人才培养等，开展科研项目成果科普化工作，制作原创性科普作品，宣传普及项目成果成效。

申报对象：省科技厅已认定的省级科研科普基地

支持方式及经费额度：项目采取事前补助的支持方式，每个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不高于20万元。

考核核心指标：

1.围绕科研科普基地能力提升研究内容，开展科普活动不少于10场次，其中，在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期间举办活动1场次以上。全部活动线下吸引受众体验、参与不少于1万人次。

2.制作科普作品不少于2篇（部），作品形式包括科普图书、科普短视频、科普长视频等。其中，图书不少于2千字、印制量不少于5千册；短视频时长不少于3分钟、长视频时长不少于6分钟，需在不少于2个省级主流媒体推广传播，线上推广（累计网络点击量）不低于1万人次。

3.省市媒体新闻报道不少于6篇、科普相关稿件不低于30篇。
考核个性指标：除考核核心指标外，申报单位围绕本项目研究内容凝练2—3条可量化的考核个性指标。

实施期限：2026年1月—2027年12月

五、科技资源科普化

申报内容：围绕2020年以来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科学技术奖，以及国家级和省级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项目和成果转化项目取得的最新突破或最新成果，制作原创性科普作品，宣传普及项目成果成效。

申报对象：2020年以来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科学技术奖以及国家级和省级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项目和成果转化项目牵头承担单位。

支持方式及经费额度：项目采取事前补助的支持方式，每个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不高于20万元。

考核核心指标：

1.围绕研究内容开展科普活动不少于3场次，线下线上吸引受众体验、参与不少于3000人次。

2.制作科普作品不少于2篇（部），作品形式包括科普图书、科普短视频、科普长视频等。其中，图书不少于2千字、印制量不少于5千册；短视频时长不少于3分钟、长视频时长不少于6分钟，需在不少于2个省级主流媒体推广传播，线上推广（累计网络点击量）不低于1万人次。

3.省市媒体新闻报道不少于4篇。

考核个性指标：除考核核心指标外，申报单位围绕本项目研究内容凝练2—3条可量化的考核个性指标。

实施期限：2026年1月—2027年12月



